
学位论文答辩后交的材料：
    学位论文答辩后，研究生根据论文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提出的意见，将论文修改完善，在答辩第二天，按规定格式印刷装订后提交院办。

其中纸质材料包括：

博士生：
        1、导师对申请者学位论文评价表（1份）

        2、博士学位论文评阅意见书

        3、学位论文评阅人组成审核表（1份）

        4、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审核表（1份）

        5、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情况表（2份）

        6、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专家表决表

        7、博士学位申请表（注意签字盖章和照片）（2份）

        8、在学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或其它科研成果的清单及复印件等（纸质和电子挡各1份，博士的发表论文清单电子档由本人直接提交学位办）

        9、学位论文5份，电子档1份

    10、博士研究生学位授予信息数据录入表（提交电子档于学院，学院统一汇总，内容需认真填写，不符合要求将影响学位授予）
  硕士生：
       1、 导师对申请者学位论文评价表 （1份）
       2、 硕士学位论文评议书

   3、 学位论文评阅人组成审核表（1份）
       4、 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审核表 （1份）
       5、 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情况表 （2份）
       6、 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专家表决表

   7、 硕士学位申请表（注意签字盖章和照片）（2份）
       8、在学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或其它科研成果的清单及复印件等
       9、学位论文4份、电子档1份
       10、硕士研究生学位授予信息数据录入表（提交电子档于学院，学院统一汇总，内容需认真填写，不符合要求将影响学位授予）（1份）

 硕士专业学位和高校教师在职申请硕士学位人员： 
       1、导师对申请者学位论文评价表 （1份）
       2、硕士学位论文评议书

       3、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审核表 （1份）
       4、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情况表 （2份）
       5、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专家表决表

       6、硕士学位申请表（注意签字盖章和照片） （2份）
       7、在学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或其它科研成果的清单及复印件等 
       8、学位论文4份、电子档1份
       9、硕士专业学位和高校教师在职申请硕士学位人员授予学位信息录入表 （提交电子档于学院，学院统一汇总，内容需认真填写，不符合要求将影响学位授予）（1份）

请将个人毕业材料按照以上顺序装于一个文件袋中，在文件袋封面填写个人姓名、学号、专业、联系方式等相关信息，并打印文件袋材料目录贴于文件袋上。由学科点秘书统一组织提交。

电子档材料包括（每个专业建个文件夹）：
1、 学位论文全文电子档（含封面和封底（扫描纸质版插入WORD）），每位学生的论文电子档必须以“大论文-姓名学号”为文件名；

2、在学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或其它科研成果的清单及复印件等，以“发表论文-姓名学号”为文件名；（已接收未发表，需提供接收函复印件）

3、研究生授予学位信息录入表（文件名为“姓名信息”）；

4、微机录入信息表（以“姓名学号”为文件名）（博士，其他不需提供）

5、《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学位评定表决（汇总）表》

6、电子证件照

  注：电子挡以专业为单位交院办汇总，由学科点秘书统一提交。以上有关表格为存档材料，请务必认真填写!
各学位点将以上材料收齐，检查表格填写是否符合要求(照片、公章、签字是否齐全，尤其在职研究生需要加盖所在单位公章，请务必提前准备好)并将以下材料整理汇总后，统一组织提交，不接受单独提交或未经审核提交件。



